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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I 信息公开管理程序
一、目的

为了实施 ASI 行为守则，规范企业信息公开工作，提高公司工作透明度，为企

业运行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，结合本司实际特制定本程序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企业信息的管理，包括本公司在生产管理实施和业务管理过程中制作、

获得或者拥有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三、职责权限

1.公司行政部和各部门为信息安全小组成员；各部门主管负责人负责组织评审、

确定和发布企业信息。

2.保障事业部负责信息公开日常组织协调工作。

3.总经理负责批准发布企业信息。

四、管理程序

（一）基本原则

1.公司信息公开工作由各部门负责人组织负责。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做好企业信息

公开工作。

2.公开企业信息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平、便捷、及时的原则。

3.公开企业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4.保障事业部负责信息公开日常组织协调，及时向各部门和公司领导层通报外部

信息的公开情况。

5.公司所有对外公开的企业信息须经主管部门领导评审，确定公开范围，经总经

理批准后方可公开发布。

（二）公开内容和形式

1.下列企业信息应向社会公开：

●环境、社会和治理方针

●负责任采购方针

●可持续发展报告

●环境生命周期的评估

●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及能源使用情况

●废物的管理和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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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水资源管理

●水使用和风险的披露

●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报告

●违规与责任：政府行政机构对企业的处罚情况（如有）

●其他应当公开的企业信息

2.下列信息不予公开：

●国家秘密、内部资料、商务信息；

●企业自有或与客户关联的知识产权；

●个人隐私；

●正在研究讨论，尚未作出决定的行政审批信息；

●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级规定、注明禁止公开的信息。

●信息公开可采用如下方式：

●通报、简报及公司公文；

●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公众媒体；

●广告、公告栏、宣传版报等；

（三）公开程序

1.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公开信息时，主管部门应确保信息的准确性，并不得违反法

律法规、ASI 准则要求。

2.公司相关部门负责公开信息资料的收集、编辑和制作，确定公开方式和时间，

填写《信息公开评审表》，内容包括：信息公开内容、依据，经主管部门领导确认

后，提交总经理批准。

3.业务类信息由相关部门负责对外提供；已归档的文件材料，由保障事业部负责

提供查询服务；查询内容涉密的，按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办理。

（四）监督检查

1.公司应监控误报，伪造记录或虚报商业活动的风险。行政部负责对本司企业信

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各部室企业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通报。

2.公司各部室实施信息公开，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本制度规定的，由保

障事业部通报公司领导责令其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

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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